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高继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忠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阳芝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总资产（元）

６

，

４８４

，

１１３

，

７２４．８４ ５

，

８７７

，

８８０

，

７７１．９８ １０．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８６１

，

２４８

，

６５６．５３ ８６９

，

５６６

，

５７４．２５ －０．９６％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元）

２２０

，

３２９

，

７１８．７１ ２６．８２％

１

，

４１７

，

２０１

，

０９９．２２

１１０．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９２５

，

４４８．６６ －４５．３％ ３３

，

７７５

，

０３７．３１ －６．６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１８１

，

８８７．９３ －１２６．９８％ ３０

，

２２９

，

０７４．７６ －０．３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 －－ ３７２

，

３５９

，

８７３．５１ ６６．３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１５ －４４．４４％ ０．０５３６ －６．６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１５ －４４．４４％ ０．０５３６ －６．６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１％ ２５％ ３．８１％ ２．９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１９０

，

４０３．０５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３

，

８０８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０４

，

８７６．５４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１７

，

０６９．９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１６

，

１７２．２３

合计

３

，

５４５

，

９６２．５５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３１

，

５７７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莱茵达控股

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５０．０７％ ３１５

，

５６４

，

７６５

质押 ３１５

，

１２５

，

０００

高靖娜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８７％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上海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

Ｔ－０３０１

其他

１．５９％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齐鲁证券有

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

户

其他 ０．５４％ ３

，

３９６

，

２００

徐美琴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３％ ２

，

０６２

，

３１０

北京首开天

鸿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２９％ １

，

８５１

，

３００

戚春芳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９％ １

，

８３０

，

４４８

张国珠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１

，

６９５

，

６４０

陶大宁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８％ １

，

１５３

，

７３８

赵英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８％ １

，

１２０

，

９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１５

，

５６４

，

７６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１５

，

５６４

，

７６５

高靖娜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Ｔ－

０３０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３

，

３９６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９６

，

２００

徐美琴

２

，

０６２

，

３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６２

，

３１０

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８５１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５１

，

３００

戚春芳

１

，

８３０

，

４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３０

，

４４８

张国珠

１

，

６９５

，

６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９５

，

６４０

陶大宁

１

，

１５３

，

７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５３

，

７３８

赵英

１

，

１２０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２０

，

９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高靖娜女士为一致

行动人关系，与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存在委托其购买本公司股票的关联

关系，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上述前

１０

大股东中，股东赵英的普通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０

股，

投资者信用账户持股数量为

１

，

１２０

，

９００

股，合计持股

１

，

１２０

，

９００

股。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

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及相关公告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进行了披露，具体请参见公司在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登载的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等

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１８

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三、对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四、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

供的资料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０２

日

杭州 实地调研 机构

上海大智慧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发展战略及公司

经营状况，未提供资

料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０９

日

深交所互动易 其他 个人 个人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报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１６

日

全景网 其他 个人 个人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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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558� � �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2013-050

2013 第三季度

报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信息产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工银瑞信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从

2013

年

10

月

21

日起代销工银瑞信信息

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工银信息产业股票，基金代码：

000263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99

号标力大厦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民生路

1199

弄五道口广场

1

号楼

21

层

法定代表人：兰荣

联系人：谢高得

电话：

021－38565785

传真：

021－38565783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23

网址：

http://www.xyzq.com.cn/

2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1-9999

网站：

www.icbccs.com.cn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北京农商银行为旗下添福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北京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工银瑞信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北京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从

2013

年

10

月

21

日起代销工银

瑞信添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A

类

000184

，

B

类

000185)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 北京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9

号金融街中心

B

座

法定代表人：乔瑞

联系人：王薇娜

电话：

010-63229475

传真：

010-63229478

客户服务电话：

96198

网址：

http://www.bjrcb.com

2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1-9999

网站：

www.icbccs.com.cn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693� � � �证券简称：S*ST聚友 公告编号：2013-085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已于

2012

年

8

月

27

日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会议经表决审议通过了《成都聚友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公司已经聘请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股改保荐机构。

三、公司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根据中国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对于绩差公司，鼓励

结合资产重组解决股权分置问题。鉴于上市公司的现状，公司董事会已提出重大资产重组、债务重组与股

权分置改革同步进行的总体方案。

2012

年

7

月

9

日，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进行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

"

重组报告书

"

）及其它相关议案。

2012

年

12

月

28

日，经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2

年第

41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 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获

得有条件审核通过。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关于同意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恢复上市的决定》（深证上

[2012]479

号）。决定核准本公司股票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恢复上市。

2013

年

5

月

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

向王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3] 612

号

)

，同意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王辉及一

致行动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王辉及一致行动人公告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收

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3]613

号

)

文件，同意豁免王辉及一致行动人的要约

收购义务。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核准文件要求及股东大会的授权

,

会同王辉及其一致行动人尽快办理本次重大资产

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12

年

8

月

27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公司将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手续。

若公司未能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实施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和股权分置改革， 公司股票将存在退市

风险。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七条等的规

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

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 《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等对未按规定披露信

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成都市上升街

72

号

8

楼

邮编：

610015

电话：

028-86758751

传真：

028-86758331

联系人：吴锋

电子信箱：

wufeng@ufg.com.cn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十月十八日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对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经本公司与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徽商银行

"

）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3

年

10

月

23

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

基金参加徽商银行的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仅限前端收费模式）。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参加徽商银行定投（前端收费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基金包括：华富竞争力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10001

）、华富成长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10003

）、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 （基金代码：

410004

）、 华富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410006

）、华富价值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10007

）、华富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410008

）、华富量子生命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10009

）、华富中小板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10010

）、华富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00028

）、华富强化回报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4105

）。

二、优惠活动期间

自

2013

年

10

月

23

日起，结束时间将另行公告。

三、优惠活动内容

1.

投资者可通过徽商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投业务，定投每月最低申购额为

300

元人民币，详细规则以

徽商银行的相关公告为准。

2

、投资者通过徽商银行网上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投业务（只限前端收费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其申购费率享有

4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低于

0.6%

的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0.6%

或为固定费用

的，其申购费率按原费率执行。

四、限制条款

本次优惠活动仅针对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的前端收费模式， 不包括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和基金募

集期的认购费率。

五、重要提示

1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以徽商银行业务规则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

阅读所购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徽商银行所有。

3

、请投资者注意基金投资风险。

六、咨询办法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

www.hsbank.com.cn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9-6588

2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www.hf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

021-50619688,400-700-8001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960� � �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2013-052

债券代码：112038� � � �债券简称：11锡业债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除董事长雷毅外的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董事长雷毅因被逮捕不能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特别提示：

（

1

）本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30

日在巨潮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了召开本次股

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其中，因国庆法定休假，《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刊登的关于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13

年

10

月

8

日见报）。

（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二零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二零一三年十月十八日

上午

9

：

00

时在云南省个旧市金湖东路

121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

会议方式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5

人，代表股份总数

463,853,966

股

,

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

40.29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云南锡业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公司董事长雷毅被逮捕而无法履职，目前履行董事长职务的副董事长高文翔先

生公务出差，无法出席并主持股东大会。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过半数以上的董事共同推举，由公司董

事、总经理张富先生主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云南千和律师事

务所王晓东、凌一非二位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会议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到会股东审议及表决，本次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其中：

1

、经过表决，以

463,853,9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100 %

）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云锡资源德国有限公司开具

9,000

万元备

用信用证保函，期限

2

年；

2

、经过表决，以

463,853,9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100 %

）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云锡资源

(

美国

)

有限公司开具

2,000

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保函，期限

2

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6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启动锡冶炼异地搬迁升级改造项目相关工作的议案》

经过表决，以

463,853,9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100 %

）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启动锡冶炼异地搬迁升级改造项目相关工作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9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启动锡冶炼异

地搬迁升级改造项目相关工作的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王晓东律师、凌一非律师出席并出具了《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出具的结论性意见是：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

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会议记

录；

2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11� � �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编号：2013-083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3

年

6

月

20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

2013－029

号公告）：本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正在筹划关于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2013

年

6

月

3

日开市时起连

续停牌。

2013

年

6

月

24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及授权董事长办理筹划期间相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

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办理筹划期间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与交易对手方的商务谈判、签署框架性协

议等。

2013

年

9

月

17

日，公司分别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的公告》，因本次重组方案涉及的相

关问题仍需进行大量的协调、沟通和确认，重组方案的相关内容仍需要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公司股票于

2013

年

9

月

17

日起继续停牌。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有关中介机构正在积极地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

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

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争取于

2013

年

11

月

15

日前披

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

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1299� � � �证券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2013-039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于近日签订了若干项重大合同，合计金额约为人民币

209.48

亿元，具

体情况如下：

1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和控股子公司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

铁路总公司下属相关铁路局签订了动车组销售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101.92

亿元。

2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北车集团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中国北车集团大同电力机车有限责任公司

及北京二七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铁路总公司下属各铁路局签订了大功率交流传动电力机车销

售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83.52

亿元。

3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与昆山市轨道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轨道交通

申嘉线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地铁车辆销售合同，为上海轨道交通

11

号线北段延伸工程（安亭站

-

花桥站）提供

地铁车辆，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2.54

亿元；与成都市地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地铁车辆销售合同，为成都市

地铁三号线一期工程和四号线一期工程提供地铁车辆，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15.11

亿元。

4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永济新时速电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永电金风科技有限公司与新疆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6.39

亿元的风电整机销售合同。

上述合同总金额约占本公司

2012

年度营业收入的

22.66%

。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600393� � � �股票简称：东华实业 编号：临2013-037号

债券代码：123002� � � �债券简称：09东华债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为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动，根据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3

年

7

月

18

日起开始停牌。

鉴于上述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需要向有关部门进行政策咨询、方案论证，为

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本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申请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并公告。

2013

年

9

月

22

日， 因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向关联方购买房地产资产的方式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公

司正在对拟重组项目进行前期估值计算。由于本次重组工作涉及的核查工作量较大，重组方案涉及的相关

问题仍需要与交易对方及有关方面进行持续沟通，基于上述原因，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

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9

月

22

日起继续停牌

30

天。

停牌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公告披露重组工作进展情况。

目前本公司正在对拟重组的项目进行前期估值计算。 本公司计划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向关联方购买房

地产资产的方式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并拟通过此次重组基本上解决上市公司与大股东及关联方之间在房

地产行业同业竞争的问题，因此涉及项目的地区及范围较广，需要进行土地核查的项目范围也较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主要涉及土地核查的项目地区包括上市公司本身的房地产项目以及拟置入的房地

产项目总共

6

个地区，公司需要与各地区政府进行沟通协调。同时关联方拟注入的房地产项目形式多样，也

需要一定的时间就整合事项与当地政府部门进行沟通与协调。

基于上述原因，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本公司特向贵所申请，本公司

股票自

2013

年

10

月

21

日起继续停牌

30

天。

股票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披

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上述事项尚存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融通基金公司关于调整工行卡网上直销优惠费率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经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协商决定，决定在

2013

年

10

月

21

日至

2014

年

10

月

21

日期间，对投资者持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

(

以下简

称为

"

工行卡

")

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申购、定投或转换旗下开放式基金的优惠费率由

8

折调整为

4

折。现将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已开通网上直销交易方式的开放式基金。

2

、本公司今后发行和管理的开放式基金

(

以该基金的相关公告为准

)

。

二、优惠费率

投资者使用工行卡在网上直销交易系统申购或定投本公司旗下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

,

申购费率

享

4

折优惠

(

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0.4)

。优惠后的实际执行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0.6%

，则按

0.6%

执

行；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执行该基金原申购费率。

投资者使用工行卡在网上直销交易系统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转换业务中的申购补差费率和赎回费率均

享

4

折优惠。

投资者使用工行卡在网上直销交易系统充值现金宝， 并通过现金宝定投本公司旗下前端收费模式的开

放式基金

,

定投费率享

4

折优惠。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要求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三、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

本公司官方网站

:http://www.rtfund.com

本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 400-883-8088

，

0755-26948088

本公司客户服务邮箱

:service@mail.rtfund.com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

,

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

,

了

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

,

投资者应慎重选择

,

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

,

特别是账号和密码信息。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200152� � � �证券简称：山航B� � � �公告编号：2013-71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股东正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为防止公司股票异常波

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股票（股票简称

"

山航

B",

股票代码

200152

）自

2012

年

10

月

29

日开市起停牌。

经向控股股东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山航集团

"

）询证，为公司长远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好的

平台和条件，使公司能为股东更好地提供回报，山航集团正与相关各方积极商讨和筹划解决

B

股公司遗留问

题重大事项的具体方案（以下简称

"

方案

"

）。截至本公告之日，方案共识已得到企业主管部门的认可和同意。

股东方正在积极推动相关工作，将在充分兼顾各方股东利益，尤其是更好地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前提下抓紧

制定具体方案，在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基础上，加快履行相关程序。

为防止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

"

山航

B",

股票代码

200152

）自

2013

年

10

月

21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000592� � � �证券简称：中福实业 公告编号：2013-096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龙岩中福木业有限公司收到增值税退税款的公告

公司及全体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1]115

号）及《龙岩市国家税务局关于龙岩中福木业有限公司资源综合利用产品享受增值税

"

即征即

退

"

资格的批复》（岩国税函【

2012

】

37

号）等相关政策规定，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对销售下列自产货物实

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80%

的政策： 以三剩物、 次小薪材和农作物秸秆等

3

类农林剩余物为原料生产的木

（竹、秸秆）纤维板、木（竹、 秸秆）刨花板，细木工板、活性炭、栲胶、水解酒精、炭棒；以沙柳为原料生产

的箱板纸。

近日，经龙岩市新罗区国家税务局审核批准，同意对本公司全资孙公司龙岩中福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龙岩中福

"

）在

2013

年

1-7

月销售的利用

"

三剩物

"

、次小薪材的自产货物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80%

的政策，

返还龙岩中福在该期间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

2013

年

10

月

17

日， 龙岩中福收到该笔增值税退税款

4,107,

050.92

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该笔退税款于收到时确认为龙岩中福的当期

"

营业外收入

"

，将对本公司

2013

年第四季度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八日


